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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南基地南区供热改造工程（渠南真空加热炉）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12月 1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勘探开发

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组织开展了“塔西南

基地南区供热改造工程（渠南真空加热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视频会。验收工作组由建

设单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监测单位及特邀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观看了项目视频、

照片，检查了项目相关档案资料，依据《塔西南基地南区供热改造工程（渠南真空加热炉）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本项目审批文件等，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经充分讨论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奎依巴格镇塔西南公司基地南区物资供应部厂区内，

阿拉恰其巴格村西南方 1.5km处，项目北侧为空地，南侧为塔西南石化厂，西侧为消防大

队，东侧为南疆利民油气运行中心泽普站，中心地理坐标为：E77°10′22.390″、N38°3′59.640″。

本项目用地面积 65.57m2，新建两台 0.4MW燃气热水锅炉、水泵房及 2个钢烟囱（8m）等

配套附属设备，并敷设 0.3km供热管网，为南疆利民油气运行中心泽普站、消防大队、物

资供应部厂区供热。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 4月，河北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塔西南基地南区供热改造工

程（渠南真空加热炉）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 4月 8日，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对本项

目予以批复（喀地环评字〔2022〕32号）。

本项目 2022年 4月开工建设，2022年 10月完工，并投入运行。

本项目已取得排污许可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65280071554911XG108X），本项目建

设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62.48万元，环保投资 8万元，占总投资 12.8%。

（四）验收范围

环评文件及批复中的相关建设内容及配套的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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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动情况

环评设计软水制备系统排污水、锅炉排污水依托塔西南石化厂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实

际软水制备系统排污水、锅炉排污水依托塔西南公司基地南区物资供应部厂区已接入的市

政管网进入泽普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界定程序规定》，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管线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临时占地面积 1800m2，施工结束后施工迹地进

行了平整和恢复。施工期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中的环保措施要求，工程对周边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

（二）废水

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软水制备系统排污水和锅炉排污水，均由塔西南公司基地南区已接

入的市政管网进入泽普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废气

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锅炉烟气，锅炉以天然气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经 8m高

烟囱排放。

（四）噪声

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泵类、风机等设备，采取厂房隔声、基础减振措施。

（五）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物为废离子交换树脂，定期拉运至塔西南垃圾填埋场填埋，截止验收期

间，本项目暂未产生废离子交换树脂。

（六）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锅炉房内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探测器、消防设施。锅炉区域采取水泥硬化。

制定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南区锅

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完成备案，备案编号为 653124-2022-012-L，并定期开展应

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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